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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F_B8_E6_c36_47359.htm 第二十二条 被宣告失

踪的人重新出现或者确知他的下落，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

申请，人民法院应当撤销对他的失踪宣告。 【讲解】 1.注意

申请人仅包括被申请人的近亲属和其他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

的人。应当向住所地和最后居住地的基层法院申请。 2.财产

代管人的指定,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人民法院在指定失踪人

的财产代管人时，应当根据有利于保护失踪人财产的原则指

定。第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失踪的，其

监护人当然为代管人；第三，其他人失踪的，人民法院指定

代管人时没有《民法通则》第21条规定的代管人的，或者他

们无能力作代管人，或者不宜作代管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

定公民或者有关组织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第四，代管人

在有关失踪人的诉讼中有充当原告或被告的资格，这是代管

人的权利，同时也是代管人的义务。代管人不履行职责或侵

犯被代管人权益的，其他利害关系人可以请求法院追究其责

任，如果同时申请人民法院变更财产代管人的，变更之诉比

照特别程序单独审理。 第二十三条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 （一）下落不

明满四年的； （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

起满二年的。 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

结束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四条 被宣告死亡的人重新出现或者

确知他没有死亡，经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申请，人民法院应

当撤销对他的死亡宣告。 有民事行为能力人在被宣告死亡期



间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第二十五条 被撤销死亡宣告的

人有权请求返还财产。依照继承法取得他的财产的公民或者

组织，应当返还原物；原物不存在的，给予适当补偿。 【讲

解】 1.宣告死亡和宣告失踪的差别在于:①宣告失踪始终是保

护失踪人的利益，宣告死亡主要是保护失踪人的利害关系人

的利益；②宣告失踪的申请人无先后顺序之分，宣告死亡的

申请人有顺序的限制,先顺序人未申请宣告死亡的，后顺序人

无权申请宣告死亡。③申请宣告失踪的期间是两年，而宣告

死亡的期间为四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的，从事故发生之

日起满二年）。2.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的公告时间。宣告失

踪是三个月，宣告死亡是一年。要注意如果因意外事故下落

不明，经公安机关证明确无生还希望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

间为三个月。实际上，根据本条规定，我国的宣告死亡的情

形不是两种而是三种，一种是正常原因下落不明满四年的，

第二种是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两年，还有一种情形因意外

事故下落不明经公安机关证明确无生还希望的，这种公告期

间就只有三个月，而正常情况下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自事故

发生之日起满两年，这种情形下公告死亡的时间应该是一年

，而不是三个月。 3.宣告死亡时间是判决宣告之日，而不是

宣告确定之日。判决书除发给申请人外，还应当在被宣告死

亡人的住所地和人民法院所在地公告（《民通意见》第36条

）。 4.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应当由申请人决定，同一顺序的

利害关系人申请不一致的，应当宣告死亡（《民通意见》

第29条）。 5.宣告失踪不是宣告死亡的必经程序。《民通意

见》第36条规定,被宣告死亡和自然死亡的时间不一致的，被

宣告死亡所引起的法律后果仍然有效，但自然死亡前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与被宣告死亡引起的法律后果相抵触的，则以

其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为准。 6.注意被宣告死亡人又生还后

所涉及到婚姻和收养的问题。根据我国《民通意见》第37和

第38条的规定，被宣告死亡的人与配偶的婚姻关系，自死亡

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人民法院撤销，如果其配偶尚

未再婚的，夫妻关系从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如果

其配偶再婚后又离婚或者再婚后配偶又死亡的，则不得认定

夫妻关系自行恢复。被宣告死亡的人在被宣告死亡期间，其

子女被他人依法收养，被宣告死亡的人在死亡宣告被撤销后

，仅以未经本人同意而主张收养关系无效的，一般不应准许

，但收养人和被收养人同意的除外。利害关系人隐瞒真实情

况使他人被宣告死亡而取得其财产的，除应返还原物及孳息

外，还应对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被撤销死亡宣告的人请求

返还财产，其原物已被第三人合法取得的，第三人可不予返

还。但依继承法取得原物的公民或者组织，应当返还原物或

者给予适当补偿。 【特别提示】 考生要重点掌握宣告失踪并

非宣告死亡的必经程序及宣告死亡后被宣告死亡人又出现后

涉及到的婚姻、收养及财产问题。 第二十六条 公民在法律允

许的范围内，依法经核准登记，从事工商业经营的，为个体

工商户。个体工商户可以起字号。 【讲解】注意起字号个体

工商户和个人合伙在诉讼中的差别：前者应以户主为诉讼当

事人，后者应以字号为诉讼当事人。另外，个体工商户可以

拥有自己的商标。要明确个体工商户必须要经过登记，这一

点区别于农村承包经营户。 第二十九条 个体工商户、农村承

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

的，以家庭财产承担。 【讲解】注意承担责任方式上的不同



，以家庭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有(参见《民通意见》第42

条)：家庭经营的；以家庭共有财产投资的；收益的主要部分

归家庭成员享用的。 第三十条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

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

动。 第三十二条 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

用。 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